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洛界高速公路管理处2025年度洛界高速职工工装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
洛阳泽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洛界高速公路管理处的委托，就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洛界高速公路管理处2025年度洛界高速职工工装采购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按规定程序进行了磋商，现就本次磋商的成交结果公告如下：

一、采购项目名称：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洛界高速公路管理处2025年度洛界高速职工工装采购项目
二、采购编号：LYZF-2025-35
三、成交项目简要说明：

	序号
	主要货物名称
	品牌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1
	路政夏装
	交投文化传媒、定制
	套
	23套

	2
	收费夏装
	交投文化传媒、定制
	套
	346套

	3
	路政冬装（夹克棉衣）
	交投文化传媒、定制
	套
	20套

	4
	收费冬装（夹克棉衣）
	交投文化传媒、定制
	套
	315套


四、磋商评审日期及地点：2025年10月15日，古都科创园B栋二楼205会议室。

五、磋商小组名单：张东芝、王卫福、张菊香。

六、成交人名称和地址：河南交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49号8号楼1-3层附2号119室。
七、成交金额：232925.00元
八、公告媒体：《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

九、公告期：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

十、公告日即为成交通知书领取日。公告日起2个工作日内，被授权的成交供应商代表应到代理机构（或采购单位）指定地点及时领取成交通知书，逾期未领取的，视同公告日已领取。成交供应商应按照规定的时限和程序与采购单位完成采购合同的签订。

十一、供应商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本成交公告发布之日后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提出质疑(法人签字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一并提交质疑函原件及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十二、本次采购中标代理服务费2700元，由成交人支付给采购代理机构，依据洛财购[2019]3号文件标准优惠10%。

十三、采购单位名称：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洛界高速公路管理处 

地  址：洛阳市瀍河收费站

联系人：袁先生
电  话：0379-63208087

十四、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洛阳泽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洛阳市老城区唐宫东路10号古都科创园B栋二楼

联系人：程女士

联系方式：0379-60168155

邮箱：lyzf0379@163.com
洛阳泽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6日

